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０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６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亏损约

１

，

０００

—

２

，

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５０

，

２９１．７６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０８８

—

０．０１７６

元

／

股 盈利：

０．４４１６

元

／

股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亏损约

７

，

２４２

—

８

，

２４２

万元 盈利：

２６４．４８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６３６

—

０．０７２４

元

／

股 盈利：

０．００２３

元

／

股

＊

注：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实施了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保持会计指标的前后

期可比性，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每股收益已按调整后总股数

１

，

１３８

，

７４６

，

７９５

股重新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的主要原因为： 因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放缓，导致工程机械市场需求减弱，公司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降低。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８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二）预计的业绩：亏损

（三）预计的业绩情况：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４

，

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８０

，

６０６．２８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３

元 盈利：

０．５６９

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３０

，

７８０

万元 盈利：

２３

，

１５７．１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２２

元 盈利：

０．１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

７

月至

８

月有色金属行业弱势格局没有改善， 公司主产品电解铜价

格一直低迷，虽然

９

月电解铜价格出现回升，但对第三季度盈利影响有限，公司第三季度主产

品电解铜平均售价较上半年降低导致第三季度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 青海明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

４２０

万元–

４７０

万元 亏损：

６７６．９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０．０１０３

元—

０．０１１６

元 亏损：

０．０１６７

元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３５０

万元–

４００

万元 亏损：

６００．５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００８６

元—

０．００９９

元 亏损：

０．０１４８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本报告期明胶产品、硬胶囊产品毛利率上升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２

、合并报表范围较去年同期发生变化；

公司向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子公司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根据相关会计准则要求，本报告期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３

、去年同期处置子公司产生投资收益

２

，

４４２．６７

万元，本期不含此项。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７

证券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净利润亏损为

６

，

５００

万元

～７

，

０００

万元之间。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７

，

０４９．６１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三、业绩修正主要原因说明

由于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测三季度的业绩时正好处于涤纶长丝行情启动阶段， 因此

形成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测数据和实际偏差较大。主要原因如下：

１

、随着

６

月底国际油价阶段性见底，三季度初整个化纤行业开始有所好转。公司三季度

生产经营状况较正常，涤纶长丝产销率约

１１５％

左右，目前公司涤纶长丝库存比上半年末已

减少较多，已降到相对合理位置。回顾三季度的经营情况，库存的大量减少，并不是由于下游

织造业的好转对原料的需求增加而产生的， 而是受到上游

ＰＴＡ

的持续上涨而引发下游织造

业的被动补库行为形成的，内需不足、出口乏力的不利局面依然没有改变。因此，三季度涤纶

长丝的销售价格并没有跟随原材料

ＰＴＡ

同步上涨，并且价格上涨没有持续性，而是以小波浪

形的形式运行。虽然，公司涤纶长丝的毛利率与相比二季度有所回升，但还处于较低水平，所

以，三季度经营性利润继续亏损。

２

、公司年产

３０

万吨熔体直纺长丝生产线建设项目在

９

月份开始试生产，由于在开车调试

阶段需进行排废从而造成部分原料损耗并产生大量废丝， 而且试生产阶段生产的涤纶长丝

质量不稳定影响销售价格，导致新项目在当月产生了亏损。

四、其他情况说明

１

、本次有关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的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

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２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提醒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６

股票简称：

*ＳＴ

甘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下午

２

时

３０

分；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广东省江门市本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十五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可以选

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

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出席对象：

１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及其他应邀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参加，代理人可以不是本公司股东（授

权委托书见附件）。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有效期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投票表

决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

的议案。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请参阅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１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亲临本公司进行

登记；

２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法人股东证券账户卡及法人持股凭证亲临本公司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填好附后的《股东登记表》，通过传真或信函的方式办理登记（参会表决前

需出示相关证件原件）。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四楼证券事务部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１

、法人股东代理人须提交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证券账户卡、法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代理人须提交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流程

（一）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７６

２

、投票简称：“甘化投票”。具体名称由公司根据原证券简称向深交所申请。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４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为“买入”。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

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

行投票。

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大会议案 委托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以下全部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

案

２．００

元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

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⑤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⑥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

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

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会期预定半天，凡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办法：

公司办公地址：广东省江门市甘化路

６２

号

联系单位：本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政编码：

５２９０３０

联 系 人：沈峰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０

—

３２７７６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０

—

３２７７６６６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

按当日通知进行。

４

、股东登记表及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附件

１

：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 股东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登记日期：

附件

２

：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人）： ，证券账号： 。持有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股， 现委托（姓名） 为本公司（人）的代

理人， 代表本公司 （人）出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于该大会上代表本公司

（人），依照下列指示对股东大会所列表决内容表决投票。

序号 表决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章）：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６

股票简称：

*ＳＴ

甘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２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在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十五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麦庆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成员

７

人，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监

事会主席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认

真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八次会议、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约为

８１

，

０００

万元

（含发行费用），用于

ＬＥＤ

外延片生产项目及酵母生物工程技改扩建项目，两项目合计总投资

约为

１０７

，

７９０

万元。

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决议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到期， 为保证非

公开发行股票工作顺利实施，同意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决议有效期一年（即：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的有效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其他内容不变。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

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因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项的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到期， 为保证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顺利实施，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有效期限一年（即：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

效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上述一至二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本公

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４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获得

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铝业公司通知， 中国铝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９４０

号），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

的国有股权管理问题进行了批复：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调整方案；本次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不超过

１４９７４４８．７８９２

万股， 其中中国铝业公司持有

５２１４４０．７１９５

万股，持股比例不低于

３４．８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结

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５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

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以下合称“本次会议”）无否决及修改议

案情况，亦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宜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起依次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

（二）

Ａ

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三）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公司总部办公楼会议室。

（四）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Ａ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Ａ

股股东既可以参与现场投

票，也可以参加网络投票。同一

Ａ

股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

同一

Ａ

股股份出现重复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熊维平

（七）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出席情况

（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实际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包括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８

名，代表股份

９

，

０３６

，

６２７

，

９８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６．８２％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０

名，代表

Ａ

股股份

７

，

１６２

，

４４４

，

０２１

股；参加现场会议的

Ｈ

股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

名，代表

Ｈ

股股份

１

，

４５８

，

７１２

，

１２７

股；参加网络投票的

Ａ

股股东共计

７

名，

代表

Ａ

股股份

４１５

，

４７１

，

８３２

股。

（二）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

实际参加本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表决的 （包括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１６

名，代表

Ａ

股股份

７

，

５７７

，

８３２

，

５２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７９．１０％

，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９

名，代表

Ａ

股股份

７

，

１６２

，

３６０

，

６９２

股；参加网络

投票的

Ａ

股股东共计

７

名，代表

Ａ

股股份

４１５

，

４７１

，

８３２

股。

（三）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

参加本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现场投票的

Ｈ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

名， 代表

Ｈ

股股份

１

，

４５３

，

０６７

，

６７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Ｈ

股股份总数的

３６．８４％

。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等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

本次会议。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结果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应当就需要投

票表决的每一事项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投弃权票、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该事项表决结

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提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

７

项，均获通过。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第

３

项议案中的

３

个议项进行了逐项表决，均获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决议案 有效票数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赞成比例

（

％

）

普通

决议

案

１

关于授权公司为所属公

司中铝国贸香港有限公

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

０３６

，

４９６

，

０２０ ９

，

０３３

，

００９

，

３７０ ３

，

４８６

，

６５０ ２４

，

９１０ ９９．９６１４％

２

关于制订《中国铝业股份

有 限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９

，

０３６

，

４７５

，

１９５ ９

，

０３２

，

５３４

，

０２０ ３

，

９４１

，

１７５ ２４

，

９１０ ９９．９５６４％

特殊

决议

案

３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 －－ －－ －－

３．０１

发行数量

９

，

０３６

，

６１８

，

１８０ ９

，

０３２

，

５１５

，

１５５ ４

，

１０３

，

０２５ ９

，

８００ ９９．９５４６％

３．０２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９

，

０３６

，

５０３

，

１７９ ９

，

０３２

，

６６３

，

６２９ ３

，

８３９

，

５５０ ９

，

８００ ９９．９５７５％

３．０３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９

，

０３６

，

５３４

，

９０５ ９

，

０３２

，

６８６

，

０８０ ３

，

８４８

，

８２５ ９

，

８００ ９９．９５７４％

４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９

，

０３６

，

５４３

，

１０４ ９

，

０３２

，

５０６

，

７５４ ４

，

０３６

，

３５０ ９

，

８００ ９９．９５５３％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

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

授权人士处理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具体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

９

，

０３６

，

５４５

，

８０５ ９

，

０３２

，

６８８

，

００５ ３

，

８５７

，

８００ ９

，

８００ ９９．９５７３％

６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９

，

０３６

，

５３５

，

５１９ ９

，

０３２

，

８８７

，

３６９ ３

，

６４８

，

１５０ ２４

，

９１０ ９９．９５９６％

７

关于增加公司发行债务

融资工具额度的议案

９

，

０３６

，

５３７

，

２２０ ９

，

０３２

，

８６４

，

２２０ ３

，

６７３

，

０００ ２４

，

９１０ ９９．９５９４％

（二）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

提交本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共

３

项，均获通过。

本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对第

１

项议案中的

３

个议项进行了逐项表决，均获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决议案 有效票数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赞成比例（

％

）

１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 －－ －－ －－

１．０１

发行数量

７

，

５７７

，

８２２

，

７２４ ７

，

５７７

，

７１９

，

２２４ １０３

，

５００ ９

，

８００ ９９．９９８６％

１．０２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７

，

５７７

，

８２２

，

７２４ ７

，

５７７

，

７１９

，

２２４ １０３

，

５００ ９

，

８００ ９９．９９８６％

１．０３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７

，

５７７

，

８２２

，

７２４ ７

，

５７７

，

７１９

，

２２４ １０３

，

５００ ９

，

８００ ９９．９９８６％

２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７

，

５７７

，

８２２

，

７２４ ７

，

５７７

，

７１９

，

２２４ １０３

，

５００ ９

，

８００ ９９．９９８６％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授

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

人士处理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７

，

５７７

，

８２２

，

７２４ ７

，

５７７

，

７１９

，

２２４ １０３

，

５００ ９

，

８００ ９９．９９８６％

（三）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

提交本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共

３

项，均获通过。

本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对第

１

项议案中的

３

个议项进行了逐项表决，均获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决议案 有效票数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赞成比例

（

％

）

１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 －－ －－ －－

１．０１

发行数量

１

，

４５３

，

０２７

，

６７５ １

，

４４９

，

１７２

，

６２１ ３

，

８５５

，

０５４ ０ ９９．７３４７％

１．０２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１

，

４５３

，

０１６

，

７００ １

，

４４９

，

３９２

，

２２１ ３

，

６２４

，

４７９ ０ ９９．７５０６％

１．０３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１

，

４５２

，

９９４

，

１７４ １

，

４４９

，

３９３

，

４４５ ３

，

６００

，

７２９ ０ ９９．７５２２％

２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１

，

４５３

，

００３

，

８２５ １

，

４４９

，

２５２

，

３２１ ３

，

７５１

，

５０４ ０ ９９．７４１８％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授权

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

处理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具

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１

，

４５３

，

００４

，

４９９ １

，

４４９

，

２７４

，

４７０ ３

，

７３０

，

０２９ ０ ９９．７４３３％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的法律顾问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

股东会决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５

证券简称：

*ＳＴ

西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银川市北京西路

６３０

号本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 集 人：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张立忠董事长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８０

，

４５９

，

２４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３７．１０％

。

除王学林董事因公外出委托张丽芳董事、李刚独立董事因公外出委托冯亮独立董事、仇

建军独立董事因公外出委托李晓东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见证律师均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累计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选举赵泷先生、梁凯龙先生、张丽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李晓东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表决均以

８０

，

４５９

，

２４０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本提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赵泷先生、梁凯龙先生、李晓东

先生、张丽芳女士简历详见“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刊登的本公司公

告。

２

、《关于选举白愈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同意

８０

，

４５９

，

２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提案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白愈之先生简历详见“巨潮资讯

网”及《证券时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刊登的本公司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宁夏银杜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贺倩 黄剑楠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主体资格及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５

证券简称：

*ＳＴ

西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３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６

日书面通知，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

６

人，王学林董事因公外出委托张丽

芳董事、李刚独立董事因公外出委托冯亮独立董事、仇建军独立董事因公外出委托李晓东独

立董事出席会议并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张立忠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赵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第六届董事会届满，

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调整第六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鉴于董事会人员变动，现将第六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组成调整如下：

１

、战略决策委员会：由张立忠董事、赵泷董事、李晓东独立董事、冯亮独立董事组成，张

立忠任主任委员。

２

、审计委员会：由张丽芳董事、仇建军独立董事、李晓东独立董事组成，仇建军任主任委

员。

３

、提名委员会：由张立忠董事、仇建军独立董事、李刚独立董事组成，仇建军任主任委

员。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王学林董事、梁凯龙董事、李刚独立董事、仇建军独立董事组

成，李刚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丽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第六届董事会届满，自本次

会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张丽芳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关于公司坏账核销的议案》

鉴于公司部分债务人营业执照已被吊销或经法院裁定， 致使部分应收账款确认无法回

收。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同意对存在上述原因的

１６

笔应收账款共计

５

，

３７５

，

５９６．５０

元进

行核销。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已计提坏账准备

５

，

００９

，

８９５．９２

元，本次核销后将影响公司当期

损失

３６５

，

７００．５８

元。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关于公司挂账核销的议案》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我公司其他应付款挂帐欠付西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往来款

６７９

，

０５１．２０

元。鉴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改革和兼并破产领导小组文件《关于西北轴承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政策性破产的通知》（宁企改组发［

２００７

］

１５

号文件）精神，经审核确定无需

支付该笔款项，同意对上述挂账进行核销。本次核销将增加公司当期营业外收益

６７９

，

０５１．２０

元。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关于公司内部机构撤销和设立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机构设置，提高管理效能，发挥产品优势，同意撤销公司精密分

厂和大型分厂， 成立中大型分厂； 同意将公司特大型分厂的石油机械轴承产品业务分离出

来，成立石油分厂。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张丽芳女士简历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张丽芳女士简历

张丽芳，女，

５５

岁，大专学历，经济师。历任人民银行银川市支行计划科、信贷计划科统计

员、资金调度员；工商银行银川市分行资金计划科科长、宁夏分行营业部计划财务科科长；宁

夏宝塔石化集团第一届董事局常务董事、集团副总裁兼财务公司总经理。张丽芳女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经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现兼任宁夏宝塔石化集团第二届监事会常务监事、集团副总裁、审计委员会主任、宁夏

银行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张丽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况。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５

证券简称：

*ＳＴ

西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其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６

日书面通知，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当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白愈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第六届监事会届满，自

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坏账核销的议案》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同意对因公司部分债务人营业执照已被吊销或经法院裁定，

致使部分应收账款确认无法回收的

１６

笔应收账款共计

５

，

３７５

，

５９６．５０

元进行核销。本次核销的

应收账款已计提坏账准备

５

，

００９

，

８９５．９２

元，本次核销后将影响公司当期损失

３６５

，

７００．５８

元。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挂账核销的议案》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其他应付款挂帐欠付西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往来款

６７９

，

０５１．２０

元。鉴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改革和兼并破产领导小组文件《关于西北轴承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实施政策性破产的通知》（宁企改组发［

２００７

］

１５

号文件）精神，经审核确定无需支付

该笔款项，同意对上述挂账进行核销。本次核销将增加公司当期营业外收益

６７９

，

０５１．２０

元。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５

证券简称：

*ＳＴ

西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５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

８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１０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３７－０．０４６

元 盈利：

０．００５

元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１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２７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８３－０．０９２

元 盈利：

０．００１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的原因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就所欠利息进行

债务重组，重组后增加本期非经常性收益所致。本年第三季度，公司受轴承销售市场整体不

景气的影响，销售订单减少，生产开工不足，销售收入减少，销售成本增加，产品毛利率降低。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系预测数据，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的详细数据将于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予以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3

2012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165

证券简称：红宝丽 公告编号：临

2012－047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和

2012

年

10

月

9

日

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

示性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

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14

时在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厅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1

日

下午

15

时至

2012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15

时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

间为

2012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2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15

：

00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芮敬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2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6,565.5496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

54,397.3188

万股的

48.84%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9

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

25,683.679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47.21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

881.87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6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5,650,2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

；反对

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

、审议通过了《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5,643,9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

；反对

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弃权

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李远扬律师、印凤梅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12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８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情况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行

”）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发布了编号为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号

的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

依据该公告

，

本行控股股东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

汇金公司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了本行

股份

，

并拟在首次增持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以自身名义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本行股份

。

日前

，

本行接汇金公司通知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

，

汇金公司本次增持本行股份计划已实

施完毕

。

在增持期间

，

汇金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行

Ａ

股股份

２７３

，

５９３

，

１６８

股

，

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０．０９８％

。

本次增持完成后

，

汇金公司共持有本行

Ａ

股股份

１８８

，

８２６

，

９４５

，

１７３

股

，

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６７．６４４２％

。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９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行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接到本行控股股东中央汇金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

汇金公司

”）

通知

，

汇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

统买入方式增持了本行股份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汇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本行

Ａ

股股份

３

，

８４４

，

１５０

股

（

简称

“

本次增持

”）。

本次增持前

，

汇金公司共持有本行

Ａ

股股份

１８８

，

８２６

，

９４５

，

１７３

股

，

约

占本行总股本的

６７．６４４２％

。

本次增持后

，

汇金公司持有本行

Ａ

股股份

１８８

，

８３０

，

７８９

，

３２３

股

，

约占

本行总股本的

６７．６４５６％

。

汇金公司拟在未来

６

个月内

（

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

）

以自身名义继续在

二级市场增持本行股份

。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